
证券代码：300362        证券简称：天翔环境      公告编码：2019-175 号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和解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丙方”）与长城国兴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兴”、“甲方”）、四川华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华栋”、“乙方”）、邓亲华（以下简称“丁方”）就融资租赁纠

纷签署了《和解协议》，现将协议的主要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2018 年 11 月 2日披露了与长城国兴的诉

讼情况，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关于

重大诉讼的公告》、《关于收到民事调解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2 号、

2018-118 号）。 

经各方协商一致，就各方债权债务履行事宜，达成《和解协议》。 

二、《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 

1、2017年3月13日，甲、乙双方就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达成合作，签订

了长金租回租字（2017）第0014号《回租租赁合同》及系列交易文件（以下统

称《租赁合同》）； 

2、同日，丙方与甲方签订了长金租连保字（2017）第0014-2号《保证合

同》，约定由丙方对乙方在《租赁合同》项下所负全部债务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3、同日，丁方与甲方签订了长金租连保字（2017）第0014-2-1号《保证合

同》，约定由丁方对乙方在《租赁合同》项下所负全部债务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4、同日，乙方与甲方签订了长金租抵担字（2017）第0014-3号《抵押担保



合同》，以撬装式油田污油泥净化处理成套系统对其在《租赁合同》项下所负全

部债务向甲方提供抵押担保； 

5、同日，乙方与甲方签订了长金租质担字（2017）第0014-4号《质押合

同》，以应收技术服务款对其在《租赁合同》项下所负全部债务向甲方提供质押

担保。 

后因乙、丙、丁三方经营陷入困难，乙方未按期足额偿还租金，丙、丁两

方亦未按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甲方遂于2018年8月1日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主持调解，各方达成协议，法院作出（2018）新01民

初433号《民事调解书》。经各方协商一致，现各方债权债务履行事宜，达成如

下协议： 

第一条 欠付款项确认 

（一）乙方尚欠甲方租金66,857,803.36元（已扣除保证金）； 

（二）自2019年7月25日至本协议生效之日，以欠付租金66,857,803.36元

为基数，按照罚息利率9.22875%计算罚息； 

（三）《民事调解书》确认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181,728.65元由乙方负担； 

（四）法律规定的迟延履行金； 

（五）甲方因本案诉讼、执行、专项法律服务等支出的律师费。 

欠付款项暂合计：67,039,532.01元。 

第二条 延期还款金额及期限 

（一）乙、丙、丁三方共同承诺将分别于2019年10月15日、2019年11月15

日、2019年12月15日、2020年1月15日、2020年2月15日、2020年3月15日向甲方

支付20,000元，共计120,000元，作为延期还款的履约保证金； 

（二）甲方同意乙、丙、丁三方按照下列还款金额及期限偿还债务：1、

2020年4月24日给付10,000,000.00元；2、2020年7月24日给付8,780,297.09元；

3、2020年10月24日给付8,666,675.33元；4、2021年1月24日给付8,543,002.83

元； 5、 2021年 4月 24日给付 8,407,294.42元； 6、 2021年 7年 24日给付

8,290,984.13元；7、2021年10月24日给付8,171,985.31元；8、2022年1月24日

给付8,048,312.81元；9、2022年3月24日给付3,750,000.00元； 

（三）乙方于2022年3月24日向甲方支付案件受理费181,728.65元、罚息、



法律规定的迟延履行金、律师费（以实际支出金额为准）。 

第三条 承租人变更 

《租赁合同》项下的承租人由乙方变更为丙方，由丙方承受《租赁合同》

项下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丙方负有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确认的应付款项金额和

期限向甲方支付的义务。丙方作为新的承租人，有权占有和使用《租赁合同》

项下租赁物，并有权在按本协议约定支付完毕全部剩余租金和其他应付款项后

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 

第四条 担保人变更 

（一）承租人变更后，乙方、丁方对丙方在本协议项下欠付甲方的全部债

务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协议第

二条约定的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并该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各

方另行签订《保证合同》； 

（二）承租人变更后，各方同意并确认由丙方作为租赁物的抵押人与甲方

另行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并协助甲方办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 

（三）承租人变更后，乙方同意以其对大庆大自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应

收技术服务款对丙方在本协议项下欠付甲方的全部债务向甲方提供质押担保，

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质押合同》并办理质押登记。 

第五条 租赁物所有权转移和交付 

（一）丙方按本协议的约定向甲方支付完毕全部剩余租金和其他应付款项

之日起，租赁物所有权由甲方转移至丙方； 

（二）《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由乙、丙双方自行办理交付，甲方同意给

予必要的配合与协助。租赁物交付有关的税费和其他费用成本由乙方和丙方承

担，因租赁物交付所产生的责任由乙方和丙方自行承担，乙方和丙方放弃就租

赁物的交付向甲方进行任何主张或索偿。 

第六条 本协议的生效条件及与原法律文件的关系 

（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盖章或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丁方签字并捺印之日起生效； 

（二）本协议未尽事宜，仍适用《租赁合同》的约定，本协议与《租赁合

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 



第七条 本协议的解除条件 

本协议生效后，若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且无需

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1、乙、丙、丁三方未按协议约定按期足额履行还款义务； 

2、丙方破产管理人拒绝确认甲方申报的有财产担保债权或优先债权。 

第八条 本协议被解除、被撤销、被认定无效等的处理 

如本协议被解除，本协议全部或部分被撤销或被认定无效，则本协议“鉴

于”条款所列的全部合同即刻恢复效力，甲方有权依照（2018）新01民初433号

《民事调解书》向丙方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有权要求除丙方外的其他各方

恢复履行（2018）新01民初43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和承担相应的

担保责任，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本协议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相关方通过协商方式妥善解决了纠纷，本和解协议的签订，对公司债务危

机的化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无法判断本协议对公司后期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和解协议》 

特此公告！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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